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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新申請（無證號） 

傳染病檢驗實驗室管理平台網址：https://taiwanlab.cdc.gov.tw 

 初次申請傳染病認可檢驗機構，請點選網頁上方「認可檢驗業務」 

 

  

https://taiwanlab.cdc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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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填寫傳染病認可檢驗機構申請書(以關鍵字搜尋單位)，並依序填寫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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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選右上角的「系統登入」，請使用臨時帳號及密碼，並輸入左側驗證碼登入 

 

 點選案件申請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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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查詢編輯，繼續完成文件上傳程序 (含用印申請書)，完成申請。 

註：如畫面跳出可重新以臨時帳號密碼重新登入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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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傳染病檢驗實驗室管理平台網址：https://taiwanlab.cdc.gov.tw 

 

 

https://taiwanlab.cdc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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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檢驗機構之部門僅有一個帳號，多個部門請來電洽詢：  

02-81735545(專線)  王小姐  電子信箱：wsf@cdc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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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進入「認可檢驗申請/換證」時，系統會將該檢驗單位之基本資料，已申請之認

可檢驗項目直接帶出，使用者無須全部重新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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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用者可於「申請檢驗項目」中直接進行增項或減項作業： 

1. 增項之方式與新申請相同，選擇完增項之檢驗項目後系統會直接將新增項目

帶入清單內，但若是新增錯誤，只需於清單中點選取消即可 

2. 若是原本已認可之檢驗項目要做減項，則點選在檢驗項目清單前方之減項按

鍵，系統則會將該種檢驗項目刪除。 

註：增（減）項作業於當年底證書到期前 6 個月可併入換證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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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選「新增項目」後，請先選擇傳染病名稱，選擇完成會帶出認可項目-確認

（篩檢），勾選所需項目後，點「儲存」。 

 

 在「申請檢附文件」內選擇需上傳的文件類型，選擇完成點「新增檢附文件」 

上傳注意事項： 

1. 上傳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5MB。 

2. 「認可項目（檢驗方法）」請全部勾選才能送出。 

3. 請先確認檢附文件是否都上傳完成，確認無誤再點選「暫存表單」。 

4. 最後匯出申請表→用印後上傳申請表→按「確認送出」。 

 流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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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資料變更申請 

 可變更項目：機構名稱、負責人、地址、部門名稱 

 

上傳文件 

1.開業執照(或證明文件) 

2.申請書(系統匯出用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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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能力試驗審查 

 進入「能力試驗審查」功能，上傳對應認可項目之能力試驗文件 

上傳注意事項： 

1. 成績未到 100%需上傳矯正措施文件 

2. 如無能力試驗單位提供之能力試驗證明，請上傳有效認證證書及平行能力試

驗文件。 

3. 上傳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5M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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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績未到 100%需上傳矯正措施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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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無能力試驗單位請上傳有效認證證書及平行能力試驗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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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補件流程 

 進入「案件申請資訊」，輸入申請案號後，點選「查詢」，再點選「編輯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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